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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

會致力兩岸稅務交流不遺餘力，已為對岸各地稅

局來台參訪指定交流對像，繼 5 月份遼寧省國家

稅務局及湖北省武漢市審計局來訪後，6 月份山

東省青島市國稅局由于光副局長(圖右六)率團

前來訪問，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暨中

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吳德豐理事長(圖若七)親

自熱烈接待。于光副局長非常感謝中華產業國際

租稅學會提供此次的交流，也邀請吳理事長率團

回訪，由渠等盡地主之誼。

2號文徵求意見稿即將出台，台商務必掌握大陸反避稅方向

背景

中國大陸近期積極回應國際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的行動方案，今年 6 月

大陸國家稅務總局（簡稱：稅總）副局長張志勇即在山東濟南國稅局召集 PwC 在內的

產官學界代表開展 BEPS 研討會，並透露將積極完善《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簡

稱：2 號文）。BEPS 行動方案所討論的議題大多與 2 號文密切相關，因此早在 2014

年9月稅總即公告修訂2號文的計劃，然而至今遲遲未出台，主要除了稅總想觀察BEPS

的最新動態外，各國國內法的修法狀況也是觀察重點。稅總官員表示，2 號文的修訂徵

求意見稿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公布，並可能在年底前定稿，而於 2016 年準備 2015 年度

同期資料(轉讓定價報告)時適用該新版本。以下將就 2 號文可能的修訂方向與影響摘要

說明。

重要內容

 強調獨立交易原則與納入股權轉讓關聯交易的管理

獨立交易原則是轉讓定價相關規定的基本原則，然而在缺乏可比樣本資訊時，是

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稅總認為BEPS提出稅款徵收與經濟活動和價值創造相符

的原則，是一個解決的出路。因此，2號文修訂稿可能增加如利潤分割法或價值貢

獻法的操作指引，使在缺乏可比樣本的情況下依舊能夠定性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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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號文修訂稿也可能針對股權轉讓關聯交易提供細部的指引，例如增加資產評估法（如

市場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來解決傳統的轉讓定價方法（即可比非受控價格法、再銷售價

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淨利潤法和利潤分割法）無法適當審核獨立交易可比性的問題。

 轉讓定價同期資料與無形資產揭露方向

依據PwC中國稅改顧問與稅總的多次討論，2號文修訂稿可能包括新的轉讓定價報告內容和

國別報告內容的基本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OECD建議各國稅務機關通過情報交換取得

境外母公司的主檔和國別報告 ，然稅總可能傾向以其他更有效率的方式取得資訊。

考量到大陸稅務機關特別在乎關聯無形資產和勞務交易的合理性（請詳2015年3月第六

期），新的轉讓定價報告內容將朝獨立揭露無形資產在集團層面運用政策、交易實質與細

部的定價分析等方向修改。其中納稅人可能需要分析涉及無形資產的關聯交易雙方各自在

開發、提升、維護、保護、應用和推廣等活動中履行的功能與承擔的風險，以及其對於價

值創造的貢獻程度。

前述的分析原則與BEPS行動方案8的精神相符，然而中國大陸應該還會考慮其開發中國家

的特殊性，在2號文中增加特殊地域優勢的概念（此指市場溢價與選址節約）和其他相關因

素（如集團協同效益）。

資誠的觀察

可以預見，2號文修訂稿將是中國大陸呼應BEPS反避稅行動最重要的國內法。綜觀前述可

能的立法方向，未來台商跨國企業應在下面幾個方面積極應對：

 股權轉讓關聯交易應具備合理的資產評估佐證資訊。

 對於有跨境無形資產、勞務關聯交易的企業，應先分析該等交易雙方所涉的功能風險，並

提早準備相關佐證文件。

 重新檢視集團關聯交易在兩岸的轉讓定價報告的論述是否有不一致。若有，則需自台灣總

部的角度進行整體微幅調整，以避免未來兩岸的徵管。

 梳理集團內無形資產與勞務的使用情況，若有需要，應建置適當的實質並與保留的利潤相

匹配。

如無意外，自下半年開始BEPS各項行動方案成果將迅速被應用、轉化為中國大陸的國內

法。台灣稅局也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因與台灣有密切關聯交易國家呼應BEPS修改國內法而

跟進修改台灣國內法，以免在國際爭稅環境中居於被動地位；因此即使海外子公司因當地法令

變革而需提供更多集團關聯交易資料時，也務必以台灣母公司角度統一準備集團相關文件，以

免台灣之後也立法要求揭露時，發生同一集團內資訊不一致的情況，尤其兩岸租稅協議即將簽

定，兩岸轉讓定價文件將不再容許各說各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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